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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发展移动数字服务

目前，我国手机阅读用户月访问突破1.6亿，每天用户累计阅读时长超过500万小时，用户日均点

击量超过6.8亿次。手机阅读已成为绝大多数消费者最常用的电子阅读方式，无论从用户规模、产业

规模、厂商数量，还是资本市场的投入，均取得了爆发式增长。移动数字服务的市场已然形成。

推动移动数字服务，需要了解数字内容从源头生产到开发利用的全过程。首先，需要进行数字

内容创建生产。全媒体环境下需要出版社或者自出版者提供或重点采集相关数字内容，并进行版

权管理，即梳理数字内容所涉及的各种权利人关系，分析各种合同约定，著录数字内容资产的版权

信息并使之规范化、清晰化，为全媒体环境下在各种渠道和终端上进行版权开发利用做好准备。其

次，进行数字内容编目和组织。通过对数字内容进行全面的转储、入库、编目、整理、标引、识别、归

档、著录和规范等全方位加工和数据挖掘，推进媒资管理，完善对数字资源的深度揭示和组织。第

三，数字内容的传播与推广，即数字内容分发或是版权销售。在多种传播终端并存的全媒体环境下，

数字内容需要具备片段化、知识化、语义化、可视化等特征，在被人理解的同时也要被“计算机理

解”，通过“一次采集、多重编辑、多渠道传播”的服务方式，实现数字内容资产的精细化重组及功

能化运作，形成数字内容资产价值最大化，满足社会大众的多维度应用和个体化消费需求。

移动数字服务不可避免地趋向于“在线与互联”，涉及数字内容的生产、组织与传播，涉及数

字资产的出版形态再造、移动服务模式革新和商业转化能力的创新，需要发挥传统出版社的内容优

势、互联网公司的渠道优势、文献数据公司的集成优势，形成出版商、集成商和渠道商三者间的跨界

合作与互动融合。据悉，2014年5月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与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

数字阅读内容形态创新、模式探索、运营推广等领域合作。我们期待着数据商、渠道商与出版商三

者间实质性合作的全面加强，既推进数字出版，也发展数字图书馆，形成适应全媒体时代移动数字

服务的新模式、新机制和新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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